
对算法推荐法律规制的审思

以 《欧盟数据保护通用条

例》 为代表的域外数据保护立

法， 在对算法推荐的规制方面，

采用个体赋权和严格统一立法

的规制模式， 以数据主体对自

身数据、 信息的控制权利为核

心， 对信息及数据的处理行为

进行规制。 综合来看， 其较少

关注算法推荐的相关伦理问题，

例如算法推荐可能导致用户网

络沉迷和引诱用户产生过度消

费等等。

国外的域外数据保护制度，

之所以在算法推荐伦理问题上

立法匮乏， 主要原因是对算法

推荐相关伦理问题的规制， 可

能会阻碍商业创新与大数据行

业发展。 在流量角逐竞争和平

台商业利益的双重驱动下 ， 通过

算法推荐尽一切可能吸引用户注

意力， 进而获取用户流量 ， 成为

一切工作的逻辑起点 。 所以对算

法推荐诱导用户沉迷等相关伦理

问题进行规制 ， 将极大可能地阻

碍数据平台创新和数据产业发展，

进而使其在大数据行业的国际赛

道上丧失领先地位。

法律语言的清晰性是法律

表达的基本要求， 立法者应尽

量避免使用模糊性词汇， 特别

是有关权利义务的法律规定 。

而大多数蕴含某种精神的伦理

性规范天生具有这种模糊性 ，

与算法推荐相关的伦理规范也

不例外。 某项具体伦理问题权

利义务式的立法表达所致的模

糊性的存在， 使其不是适格的

法律权利义务的表达， 因为其

无法为权利义务的履行提供确

定性指引， 这是权利义务的虚

置， 进而也对权利的行使和义

务的履行造成困境。

而与算法推荐相关伦理问

题已在现实中凸显 。 据 Face鄄

book 内部文件显示， 其八分之

一的用户报告反映， 使用这款

应用程序影响了他们的睡眠 、

工作和人际关系。 据研究， 这

些问题影响了超过 29 亿使用该

应用程序用户中的 12.5%、 相

当于 3.6 亿多人。

相关数据保护制度还要对

算法推荐的伦理问题进行立法

规制。 一方面， 随着利用流量、

算法机制推荐的软件使得互联

网平台对用户需求的 “知晓度”

越来越高， 无形中侵占了青少

年乃至成年人的大量时间， 导

致不同年龄阶段的群体出现不

同程度的网络沉迷 。 另一方面 ，

随着以人机互融 、 虚实同构 、 算

法主导为主要逻辑的数智化平台

的进一步发展 ， 消费者生活与网

络所联结的领域不断拓展 ， 以算

法推荐为基础的社交互动平台 、

短视频层出不穷 ， 导致用户产生

沉迷的可能性大大增强。

所以 ， 需要对算法推荐所致

的沉迷 、 过度消费等伦理问题进

行立法规制 。 另外 ， 需要正确厘

定算法推荐伦理问题的边界 ， 在

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同时 ， 也

要顺应商业的发展 ， 保护商业创

新行为。

（来源： 人民法院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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算法匹配行为的法律规制

《欧盟数据保护通用条例》 主要

以赋予个人数据主体知情权的方式 ，

对算法行为进行规制。 在该条例实施

后，欧盟要求用户的行为信息被进一步

处理且被用来进行个性化推荐、自动化

决策等用途时，企业应当告知用户对数

据处理的事实、原因、基本算法逻辑、预

期分析后果和可能产生的风险。 当然，

更为严格的《欧洲 Cookie 指令》要求个

人数据主体采用明示同意的方式，才可

获得个性化推荐， 要求网站默认关闭

Cookie，只有获得用户明确同意后， 网

站才能启用 Cookie 功能， 进而进行用

户追踪与个性化推荐。

对算法匹配行为的法律规制， 主

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：

首先， 相关法律制度将一些算法

匹配的具体行为纳入了规制范围 。

《欧盟数据保护通用条例》 中第 4 条

第 4 款规定， 为评估自然人的某些条

件而对个人数据进行的任何自动化处

理， 特别是为了评估自然人的经济状

况、 个人偏好 、 健康状况 、 工作表

现、 可靠程度、 行为方式、 位置或行

踪等进行的处理， 应受 《欧盟数据保

护通用条例》 管辖， 即 《欧盟数据保

护通用条例 》 将算法匹配行为之

一———用户画像纳入了规制范围。

其次， 相关制度通过赋予数据主

体对用户画像、 数据处理等行为的反

对权， 以实现法律对算法匹配行为的

规制。 例如欧盟 2017 年出台的 《电

子隐私条例》 第 21 条规定， 当处理

数据主体的数据包括用户画像时， 数据

主体有权随时反对； 当因直接营销的目

的而处理个人数据包括与此相关的用户

画像时， 数据主体有权随时反对。 《欧

盟数据保护通用条例》 也明确， 数据主

体有权反对数据控制者或处理者的特定

数据处理活动， 其中包括以直接营销为

目的的数据处理、 数据画像等。

最后， 通过明确个人数据主体对算

法匹配行为的知情权， 以进一步实现对

算法匹配行为的规制。 《欧盟数据保护

通用条例》 第 12 条规定了数据处理的

透明度原则， 明确了数据主体有权要求

数据控制者， 以易于获取和理解的方式

及时提供数据处理相关信息； 第 13 条

和第 14 条列举了个人数据主体在个人

数据被直接和间接收集场景下知情权的

范围， 数据控制者应当为数据主体提供

信息的具体内容。

对算法决策行为的法律规制， 主

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。

首先， 相关法律制度从可人为干

预算法自动化决策的角度对其进行规

制。 《欧盟数据保护通用条例》 第 22

条第 3 款规定， 要求数据控制者应当

采取合适的措施， 保护数据主体的权

利、 自由与合法权益， 数据主体至少

应当获得对数据控制者一方实施人为

干预、 表达自身观点和同意决定的权

利。

其次， 相关法律制度从数据主体

免受算法自动化决策结果制约的角度

对其进行规制。 《欧盟数据保护通用

条例》 第 22 条规定了数据主体有权免

受完全基于算法对数据的自动化处理

（包括用户画像） 作出的具有法律效力

或可能产生重大影响决定的制约。

最后， 相关法律制度从规定算法

决策透明度的角度对其进行规制。 虽

然 《欧盟数据保护通用条例》 没有对

算法自动决策的可解释权进行规定 ，

但是， 由欧洲隐私监管机构组成的独

立咨询顾问机构———第 29 条工作组发

布了相关指南， 即算法决策经营者虽

无必要进行复杂的算法解释， 但有必

要让其用户知晓算法背后自动决策基

本的逻辑及应用标准。

算法推送行为的法律规制

算法决策行为的法律规制

为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进行立法已经成为世界趋势， 相关立

法在为新兴技术发展保驾护航的同时， 也对其在一定范围内进

行了规制。 算法推荐作为与现实生活深度融合的智能技术， 对

其进行法律规制也不例外。 本期 “域外之音” 梳理国外数据法

律制度中算法推荐的法律， 探讨算法推荐的规制监管问题。

算法推荐的相关伦理标准模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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